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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2年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人員訓練課程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104年3月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40023258號函附「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 

前及在職訓練課程」。 

二、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2年5月24日桃教小字第1120048953號函辦理本市112年度國

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班服務人員訓練課程」。 

貳、目的： 

  配合教育部訂定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為提升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知能，爰辦理本次研習。 

參、辦理內容： 

一、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桃園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學 

三、 參加對象及人數： 

本市擔任課後照顧服務人員且符合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

標準三、四、五類之現職教師優先，預計錄取 100 人。資格標準如下： 

1.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 

2.符合兒童及少年福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不含保母人員）。 

3.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勞政等相關 

單位自行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四、 研習日期： 

   (一)112 年 8 月 21、22、23 日（星期一、二、三），上午 9點至下午 4點。 

   (二)研習課程表詳見附件一。 

五、 研習地點：瑞埔國小A棟地下室視聽教室(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 133 號) 

     (本校停車位有限，請儘量共乘或搭乘大眾交通運輸，若校內車位停滿，請   

     參訓人員自行將車輛停放於校外，不便之處敬請包涵)。 

六、 研習報名方式：另案通知。 

七、 本案研習參與人員於活動期間准予公(差)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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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訓條件： 

    參訓人員須完成 18 小時訓練課程，全程參與並完成本次研習學員，將由教育局 

核發結訓證書 1 紙；請假或缺課者將不發給結訓證書。 

伍、獎勵： 

    承辦本研習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據「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  

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 

等規定，核敘嘉獎一次 6人，獎狀乙紙 6 人。 

陸、經費來源：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